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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江苏申达检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申达检验”)控股股东

陈伟达（即“宁波屹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存在与宁

波屹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所有有限合伙

人签订涉及特殊投资条款的协议（以下简称“对赌协议”)的情形，现将有关情

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相关对赌协议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陈伟达（即“宁波屹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与合伙企业所有有限合伙人签署了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的《宁波屹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涉及特殊

投资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一）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约定之限售期届满前，除非执行本协议的规定

，有限合伙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亦不得要求减

持其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各有限合伙人承诺，在其持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期间不会在财产份额上设定质押等第三方权利，不会针对所持有的财产份额实施

信托持股、委托持股等可能对权属造成影响的安排。

前述限售期系指，自各方被登记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日起至目标公司完

成首发上市后的12个月或申达检验股票于2025年12月31日之前仍未在境内A股

上市，以孰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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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有限合伙人在限售期届满前发生以下任一事件，执行事务合伙人有

权向该等有限合伙人发出份额转让通知（以下简称“转让通知”），该有限合伙

人应按转让通知要求将所持有的全部本合伙企业之财产份额转让给执行事务合

伙人或其指定的符合本合伙协议第十条要求的主体，转让价格应为该有限合伙人

为取得该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而已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或出资款。各方确认，前述

转让价格不构成保本承诺，资金成本可能受目标公司业绩影响，具体以转让通知

为准：

前述事件系指以下任一情形：

（一）合伙人严重违反目标公司规章制度的；

（二）合伙人在工作中存在职务侵占等行为；

（三）合伙人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目标公司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合伙人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或劳务关系，对完成目标公司的

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目标公司提出后拒不改正的；

（五）合伙人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合伙人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

人之危，使目标公司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订立或变更的；

（六）合伙人违反保密协议的约定；

（七）合伙人违反竞业禁止协议的约定；

（八）合伙人自营或与他人合作经营与目标公司相同或相近似的业务；

（九）合伙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十）合伙人做出或存在其他有损目标公司或本企业权益的行为或情形。

为免疑义，如执行事务合伙人仅要求上述有限合伙人转让所持部分合伙企业

财产份额的，其他合伙人亦不持异议，相应转让价款依上述规定以及所转让的该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所占比例相应折算。

如公司在2025年12月31日的次日仍未成功上市的，且合伙人有本条（一）

至（十）情形的，合伙人的转让价格仍适用本条。

（三）如有限合伙人在限售期届满前发生以下任一事件，执行事务合伙人有

权向该等有限合伙人发出份额转让通知（以下简称“转让通知”），该有限合伙

人应将所持有的全部有限合伙企业之财产份额转让给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指定

的符合本合伙协议第十条要求的主体，转让价格应为该有限合伙人为取得该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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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产份额而已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或出资款，并参考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或公司的分红情况计算其自入伙之日起至对应财产份额发生转让之日止

期间的资金成本（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与公司分红不可叠加使用）；

各方确认，前述转让价格不构成保本保收益承诺，资金成本可能受目标公司业绩

影响，具体以转让通知为准。

前述事件系指以下任一情形：

（一） 合伙人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而合伙人不同意续约的；

（二） 合伙人主动提出离职，而目标公司同意其离职的情形；

（三） 合伙人不能胜任工作而被目标公司辞退；

（四） 合伙人与目标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五） 其他导致合伙人与目标公司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终止的情形；

（六） 有限合伙人提出转让并经执行事务合伙人书面同意的情形；

（七） 合伙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其继承人不愿或因不具备法律规定或本

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人必须具有的资格的情形；

（八） 执行事务合伙人认为该有限合伙人不适宜担任本合伙企业合伙人的

其他情形。

为免疑义，如执行事务合伙人仅要求上述有限合伙人转让所持部分合伙企业

财产份额的，其他合伙人亦不持异议，相应转让价款依上述规定以及所转让的该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所占比例相应折算。

如公司在2025年12月31日的次日仍未成功上市的，且合伙人有本条（一）

至（八）情形的，合伙人的转让价格仍适用本条。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对赌协议未将公司作为回购条款的当事人和义务主体，即使对赌协议约

定的回购条款触发，对赌相关方要求陈伟达回购其持有合伙企业股份，不会导致

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且回购价格系按照协议约定的固定利率计算，未与公司

市值挂钩；上述对赌协议中约定的回购条款等不涉及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亦不

涉及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或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

益的不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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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日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和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

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的水平，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三、备查文件

公司控股股东陈伟达（即“宁波屹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

合伙人)与合伙企业所有有限合伙人签订的《宁波屹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江苏申达检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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